附件
中山市“三年绿化美化提升”任务表
	单位
	职能
	主要任务
	近期任务（2017年）

	市财政局
	负责保障市级资金安排落实和指导资金使用情况。

	市城乡

规划局
	负责指导各镇区做好绿化景观建设的修建性详细规划编制工作，协助在规划绿地建设中落实加大开花、色叶植物的推广应用。

	市绿委办

（林业局）
	负责统筹协调，并具体指导和监督做好全市“绿化美化提升”建设工作；负责全市及本部门“绿化美化提升”资金的申报、分配、使用等具体管理工作；负责督促、指导全市森林公园、湿地公园和林相改造方面的“绿化美化提升”工作；组织和推进“三认”活动的开展。
	森林绿化美化工程、公共绿地绿化美化工程、精品示范工程
	编制“三年绿化美化提升”实施方案，完成市委市政府大院、田心森林公园、中山树木园“绿化美化提升”建设，指导镇区开展森林绿化美化提升工程建设。

	市住房城乡建设局
	负责城市道路、城市公园、城区立交桥、人行天桥等“绿化美化提升”建设工作；指导镇区做好镇域范围内的立交桥、人行天桥的“绿化美化提升”建设工作；负责本部门资金的申报、使用等具体管理工作。
	森林绿化美化工程、城区绿化美化工程、公共绿地绿化美化工程、廊道绿化美化工程、精品示范工程
	力争完成管辖范围内的所有中心城区出入口、道路高架桥、人行天桥、交通枢纽节点、主干道路、公园绿地的“绿化美化提升”建设。重点做好金钟湖公园、金字山公园、紫马岭公园、西区彩虹绿洲湿地公园、文化艺术中心、市第一中学广场、兴中道、华柏路、岐关西路、孙文东路、悦来南路、长江路、南外环路等道路绿化美化，把博爱路、京珠高速出入口立交枢纽片打造成彩化亮点样板工程。

	市水务局
	负责指导和协调做好江河沿岸、内河涌岸线整治和“绿化美化提升”建设工作；负责本部门资金的申报、使用等具体管理工作。
	廊道绿化美化工程、精品示范工程
	协调、督促、指导职能部门和镇区大力推进滨水生态廊道建设，营造滨水生态景观林带。

	市教育和体育局
	负责指导和督促市属高校、市直属中小学校（含中职学校）做好校园景观“绿化美化提升”建设工作；负责本部门资金的申报、使用等具体管理工作。
	公共绿地绿化美化工程、精品示范工程
	协助市住建局完成市第一中学初中部门前广场绿化美化提升建设。

	市交通

运输局
	负责指导和监督做好公路用地范围内的绿化美化提升建设工作；协调全市各公路主要出入口的“绿化美化提升”建设工作，具体负责管养道路的“绿化美化提升”建设工作；负责本部门资金的申报、使用等具体管理工作。
	廊道绿化美化工程、精品示范工程
	协调、督促、指导职能部门和镇区大力推进道路“绿化美化提升”建设工作，开展具体负责管养道路的“绿化美化提升”建设工作。

	市公路局
	负责国道、省道 “绿化美化提升”建设工作；负责本部门资金的申报、使用等具体管理工作。
	廊道绿化美化工程、精品示范工程
	完成国道G105、城桂路等道路“绿化美化提升”建设工作。

	市交通
发展集团
	负责沙古路、古神路、福源路、番中路、翠亨快线等道路“绿化美化提升”建设工作；负责本部门资金的申报、使用等具体管理工作。
	廊道绿化美化工程
	把城东高速路口立交片区、翠亨快线打造成彩化亮点样板工程，重点做好沙古路、古神路“绿化美化提升”建设工作，推进福源路、番中路“绿化美化提升”建设工作。

	市卫生

计生局
	负责指导和督促市属医院、各镇区医院、民营医疗机构“绿化美化提升”建设工作；负责本部门资金的申报、使用等具体管理工作。
	公共绿地绿化美化工程、精品示范工程
	迅速开展全市医院绿化摸底调查，制定工作计划。完成博爱医院绿化美化提升建设。

	市气象局
	负责完成气象公园绿化美化提升建设，建成具有花色主题公园；负责本部门资金的申报、使用等具体管理工作。
	公共绿地绿化美化工程
	完善绿化美化提升方案，完成主题公园建设。

	各镇区
	统筹推进属地的“绿化美化提升”建设任务，组织编制本镇区的实施方案，落实年度具体项目实施计划，解决绿化工程建设所需资金筹措等问题，负责绿化美化提升专项资金的申报等具体管理工作。
	完成辖区内绿化美化提升实施方案，重点突出森林绿化美化工程、城区绿化美化工程、公共绿地绿化美化工程、廊道绿化美化工程、精品示范工程。
	完成主干道路、人行天桥、立交桥、主要出入口、森林公园、湿地公园、城市公园、闲置地块等景观节点和林相等“绿化美化提升”工程；大力推进滨水生态廊道建设，营造滨水生态景观林带；完成各镇区机关大院“绿化美化提升”，将南朗镇孙中山故居5A景区、翠亨逸仙湾国家级湿地公园、南朗崖口湿地公园、中山市金斗湾省级湿地公园、东凤和穗湿地公园与莺歌咀水文湿地公园、古镇灯都湿地公园等打造成彩化亮点样板工程。阜沙镇、港口镇做好阜港路“绿化美化提升”工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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